
立法會秘書處  IN15/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1  頁  

資料摘要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 
 
 
1. 引言  
 
 
1.1 香港為有特殊教育需要(例如視障、聽障、肢體傷殘、智障等)的兒童提供特殊教育服務。當局會根據專業

人士的評估和建議，在家長的同意下，轉介有嚴重特殊教育需要或多重殘疾的學生入讀特殊學校，以便他們接受

加強支援服務；其他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則獲安排入讀普通學校。自1970年代以來，政府一直支援普通學校

照顧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隨着《殘疾歧視條例》於 1996 年制定，平等機會委員會亦於 2001 年推出

《教育實務守則》，向學校及教育工作者提供實務指引，據以制訂防止及消除殘疾歧視的政策。與此同時，

教育局亦為學校提供有關融合教育的實務指引。  
 
1.2 現時，本港並無特定的法例處理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教育事宜。融合教育小組委員會關注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權利，特別是他們應否受到法例保障，有權獲得所需的服務和支援措施。為方便小組委員會進行商議，

本資料摘要研究台灣、英國 1 及美國就規管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在普通學校所接受的教育而訂立的法律架構，並把

各個法律架構的重點撮載於第  4 至  15 頁的列表。  

                                            
1 教育在英國屬於分權事務，英格蘭、威爾斯、蘇格蘭及北愛爾蘭負責制定各自的教育政策。儘管這些地區的實務守則並不相同，但他們皆受類似的

法律架構規管。為避免重覆，本資料摘要只引用英格蘭的情況以研究英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制定的全納教育法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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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合教育與全納教育  
 
1.3 本港推行"融合教育"，台灣、英國及美國則實施"全納教育"。一般而言，融合教育指安排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入讀普通或所謂主流學校。 2 全納教育雖然亦着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融入普通學校，但採取的方針是"研究

如何改革教育制度，從而消除障礙，讓學生可全心全意學習"。 3 換言之，融合教育的焦點在於協助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適應現行的學校安排，而全納教育則強調裝備學校的環境，以滿足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 4 
 
1.4 根據全納教育政策，台灣、英國及美國的所有學校均有法定責任積極消除阻礙或排拒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學習及參與的各種障礙。因此，他們作出調整，如對環境設施等範疇作出改動，並改變教學方法來照顧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需要。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教育的法例  
 
1.5 台灣、英國及美國均制定了全面的法律架構，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提供教育。具體而言，這些地方

強調消除歧視、及早識別／支援及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適切的教育，並認同家長有權參與整個過程，以及

必須為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此外，這些地方的法律制度亦設立了上訴及監察機制。在台灣

和美國，相關的法例更就特殊教育教師的資歷及特殊教育的撥款安排施加法定規定。相比之下，香港的教育局

根據5項基本原則推行融合教育：即及早識別、及早支援、全校參與、家校合作和跨界別協作。 5 

                                            
2 請參閱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2)。  
3 請參閱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and Cultural Organization (2014)。 
4 請參閱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2012)。 
5 請參閱Education Bureau (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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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個別學習計劃的法定規定  
 
1.6 在台灣和美國，相關的法例訂明個別學習計劃屬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可享有的法定權益。學校須訂定適當

的個別學習計劃，滿足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需要。這些個別學習計劃必須載明有關學生的資料，以及為其

設計的學習計劃，當中可包括每年目標、教學策略、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調適、所需的銜接服務及分階段進度。

英國近期通過《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 6 (Children and Families Act 2014)，訂明每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可獲提供

一套度身訂造的"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Education, Health and Care plan)，涵蓋教育、健康服務及社會照顧服務。 7 
 
1.7 香港沒有把個別學習計劃定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法定權益。因此，並非所有推行融合教育的學校都

提供個別學習計劃。教育局的現行政策是採取全校參與模式照顧學生的差異，透過三層支援模式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的學生提供個別化支援。只有那些有嚴重學習困難的學生才可獲得第三層支援 8，包括加強個別支援，例如訂定

個別學習計劃。 

                                            
6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於2014年3月13日通過。該項法例於2014年9月1日實施後，將會取代《1996年教育法》 (Education Act 1996) 第 IV部第1章

("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兒童")。  
7 現時，當局只建議學校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這些學校亦可使用其他方法記錄他們如何滿足學生的教育需要。  
8 有其他學習困難的學生可獲第一層或第二層支援。第一層支援指優化課堂教學，協助有短暫或輕微學習困難的學生。第二層支援為有持續學習困難

的學生提供"增補"輔導，例如小組學習和抽離輔導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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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  
 

 台灣 英國 美國 

背景資料 

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總數  
  截至2013年10月

為103 662人。 9 
  截至2013年1月為1 545 610人。 10   截至2012年秋季為6 573 975人。 11 

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入讀普通學校

人數  

  截至2013年10月
為97 030人或

佔總數93.6%。  

  截至2013年1月為1 448 105人或

佔總數93.7%。  
  截至2012年秋季為6 184 035人或

佔總數94.1%。 12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

學生提供教育的

法律架構  

  相關法例包括：  
(a) 《特殊教育法》；  
(b) 《身心障礙者權益

保障法》；  
(c) (a)及(b)項的施行

細則；及  
(d) 教育部頒布的規例。

  相關法例及指引包括：  
(a)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  
(b) 《2001年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法》(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and Disability Act 2001)；  
(c) 《1996年教育法》；  
(d) 《1995年殘疾歧視法》

(Disability Discrimination Act 1995)；  
(e) 《2010年平等法》(Equality Act 2010)；及  
(f)  教育部(Department for Education)發出的法定

指引，例如《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 13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Code of Practice)。 

  相關法例包括：  
(a) 《殘疾人士教育法》(Individuals 

with Disabilities Education Act)；  
(b) 《2001年有教無類法》(No Child 

Left Behind Act of 2001)；  
(c) 《聯邦規例守則》第34章    

教育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34 – Education)；及  

(d) 有關特殊教育的州法例及

規例。  

                                            
9 此數字只涵蓋學前至中學的身心障礙類學生，未有計算在專上院校就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和資賦優異類學生。後者在台灣亦被視為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10 此數字指在幼兒園、小學、中學及特殊學校就讀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11 此數字指3至21歲接受特殊教育服務的學生。  
12 此數字指入讀學前／幼兒常規課程及常規班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13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訂明教育部長 (Secretary of State for Education)可就全納教育發出實務守則，並有權不時予以修訂。因此，當《2014年兒童與

家庭法》的相關條文於2014年9月1日實施時，預計教育部會在同一日發出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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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定義 

有特殊

教育需

要學生

的類別  

 兩類：身心障礙類學生

及資賦優異類學生。 14 
 身心障礙包括：  

(a) 智能障礙；  
(b) 視覺障礙；  
(c) 聽覺障礙；  
(d) 語言障礙；  
(e) 肢體障礙；  
(f) 腦性麻痺；  
(g) 身體病弱；  
(h) 情緒行為障礙；  
(i) 學習障礙；  
(j) 多重殘障；  
(k) 自閉症；  
(l) 發展遲緩；及  
(m) 其他障礙。  

 現時，兒童倘若有

學習困難，需要特殊

教育服務，即被視作

有特殊教育需要。  
 由2014年9月1日起，

新增一類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少年人

倘若有學習困難或殘

疾，需要特殊教育服

務，即被視作有特殊

教育需要。  

 一般而言，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指3至21歲，被評估為有

以下情況，並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人士：  
(a) 智力遲鈍；  
(b) 聽障；  
(c) 言語或語文障礙；  
(d) 視障；  
(e) 嚴重情緒困擾；  
(f) 肢體殘障；  
(g) 自閉症；  
(h) 創傷性腦損傷；  
(i) 健康其他方面受損；或  
(j) 特殊學習障礙。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亦包括3至9歲，在以下1個或以上範疇

發展遲緩，並需要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的兒童：  
(a) 體能發展；  
(b) 認知發展；  
(c) 溝通發展；  
(d) 社交或情緒發展；或  
(e) 適應性發展。  

                                            
14 本資料摘要僅以身心障礙類學生為研究對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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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教育的一般原則 

全納教

育的一

般原則  

 按照就近入學的原則

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安排學位。 
 根據下述原則提供

特殊教育及相關

服務：合適性化、

個別化、社區化、

無障礙及融合。 
 特殊教育的課程、

教材、教學方法及

評估機制應具有一定

的彈性，以切合個別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需要和特性。 

 現時，持有特殊教育報告(statement of SEN)15

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必須入讀普通學校，

除非這安排與以下情況相違背： 
(a) 該兒童家長的意願；或 
(b) 為其他兒童提供有效能的教育。 
 並無持有特殊教育報告的兒童必須入讀普通

學校，除非出現例外情況。 
 當《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於2014年9月
實施後，現有的特殊教育報告便會被另一份

具有綜合性質的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

(Education, Health and Care plan)取代。持有

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的兒童及少年人

必須入讀普通學校，除非這安排與以下

情況相違背： 
(a) 他們家長的意願；或  
(b) 為其他學生提供有效能的教育。 16 

 在適當情況下，應盡量

安排殘疾學生(包括公營或

私營院校或其他照顧設施

的殘疾學生)與其他健全

學生一同接受教育。  
 當學生的殘疾性質或嚴重

程度使其在常規課堂上

所獲得的教育未能令人

滿意時(即使已提供輔助

教具及服務)，方可安排

該殘疾學生上特別班、

接受隔離教育或離開

常規教學環境。 

                                            
15 報告載述兒童的需要及其應獲得的所有額外協助。報告會在兒童接受正式評估後發出。  
16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第34條訂明，並無持有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及少年人，必須入讀普通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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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識別及評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識別特殊

教育需要

的學生  

 在監護人同意下，有特殊教

育需要的學生應接受適當的

評估、獲安排學位及獲提供

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  

 家長或學校(校方應事先徵詢家長)
可要求進行評估， 17 由地方當局

決定是否進行評估。  
 評估過後，地方當局會決定是否

發出特殊教育報告(或2014年9月1日
之後制定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  

 家長、州或地方教育機關，或其他

州政府機關可要求進行初步評估。

有關學生須在其家長同意後60天內

接受評估。  
 評估完成後，家長會隨即獲邀到學校

出席會議，商討他們的子女是否符合

資格修讀特殊教育課程。  

負責評估

的機構／

人士  

 評估由地區為本的特殊教育

學生鑑定及就學輔導會

進行，該會由地方當局

成立，成員包括：  
(a) 學者及專家；  
(b) 教育及學校行政人員；  
(c) 教師組織代表；  
(d) 家長代表；  
(e) 特殊教育專業人員；及  
(f) 相關機構及團體代表。  

 評估由地方當局進行，地方當局會

要求以下機構／人士提供意見：  
(a) 家長；  
(b) 學校；  
(c) 教育工作者；  
(d) 醫生；  
(e) 教育心理學家；  
(f) 社會服務機構；及  
(g) 任何有資格提供意見的人士。 18 

 評估由州或地方教育機關進行，以下

機構／人士亦會提供意見：  
(a) 家長；  
(b) 常規教師 19；及  
(c) 少1名合資格進行個別診斷性檢

查的人士，例如言語治療師、學校

心理學家或閱讀補習教師。  

                                            
17 根據《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第36條，少年人自己亦可要求接受評估。  
18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實施後，地方當局在進行教育、健康及照顧評估時，亦必須徵詢有關少年人的意見。  
19 如該名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沒有常規教師，他或她可由合資格教導與其同齡的學生的常規班教師評估。  



立法會秘書處  IN15/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8  頁  

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識別及評估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續) 

進行重新

評估的

頻密程度  

  特殊教育學生鑑定及就學

輔導會應每年重新評估

學位安排是否適當。  
  如該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

的殘疾情況有變或有任何

其他特殊需要，教師、

家長或該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可申請重新

評估。  

  地方當局必須 少每年檢討兒童的特殊教育報告1次。他們並應考慮 少

每6個月非正式地檢討不足5歲兒童的報告，以確保所提供的服務仍然切合

兒童的需要。  
  對於之前並未獲發特殊教育報告的學生，地方當局只會在其家長要求下才

進行重新評估。地方當局必須遵循家長的要求，除非他們在家長提出要求

的日期前6個月內已進行過法定評估，又或他們經研究所取得的全部證據

後認為無須進行法定評估。  
  根據《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地方當局必須每12個月檢討個別有特殊教

育需要學生的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此外，如兒童的父或母、該少年人

或學校提出要求，地方當局必須進行重新評估。地方當局亦可在其認為

適當的任何其他時候進行重新評估。 20 

  必須 少每3年
進行1次重新

評估，除非家長

及地方教育機關

同意無須重新

評估，但每年

不得進行多於1次
重新評估，除非

家長及地方教育

機關不同意此項

安排。  

學校為全納教育作出的安排 

推行全納

教育的

指定單位

或人員  

  學校應成立專責單位，

負責有關特殊教育的

工作，包括招聘特殊教育

教師、相關專業人員、

教學助理及有特殊教育

需要學生的助理人員。  

  學校應指派1名職員擔任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Special Educational Needs 
Coordinator)，負責：  
(a) 監督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政策的日常運作；  
(b) 統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服務；  
(c) 就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事宜與教師、家長及其他專業人士聯絡；  
(d) 向同校教師及職員提供意見及支援；及  
(e) 管理所有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紀錄。 21 

  無具體規定。  

                                            
20 就不足5歲的兒童而言，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亦建議地方當局考慮 少每3至6個月檢討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以確保所提供的

服務仍然合適。  
21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向學校施加一項法定職責，訂明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負責統籌為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的服務"。請參閱Department 

for Education and Department of Health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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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學校為全納教育作出的安排(續) 

調適及其他

支援  
 學校應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

學生提供以下支援服務：  
(a) 教育輔助器材；  
(b) 合適的教材；  
(c) 學習及生活上的協助；  
(d) 康復服務；  
(e) 家庭支援服務；  
(f) 校園無障礙環境；及  
(g) 其他支援服務。  
 評核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機制應具有一定的彈性，以

切合他們的需要和特性。

此外，所有學校和考試中心

應為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

提供適當的考試服務、支援

及資源。 

 學校給予殘疾學生的待遇必須不遜於

其他學生，並須作出"合理調整"，確保

殘疾學生不會受到實質虧待。  
 學校亦須擬訂使用設施／資料策略及

計劃，從而(a)使殘疾學生更投入學校的

課程、(b)改善學校的實際環境，使殘疾

學生能在更大程度上受惠於學校提供的

教育和相關服務，以及(c)改良向殘疾

學生派發資料的方式(資料以書面方式

派發予健全學生)。 
 《2010年平等法》擴大"作出調整的

職責"，規定學校須為殘疾學生提供

輔助器材及服務。 22 

 支援服務可包括正面

行為干預及協助、

輔助教具及服務。 23 
 所有殘疾兒童均被

納入各州及各學區

的一般評估計劃。

當局會因應兒童的

需要及其個別學習

計劃的內容，進行

適當的調適和替代

評估。  

                                            
22 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亦加入條文，訂明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的其中一項主要職責為 "與教師長和校董合作，確保學校履行其在

《2010年平等法》下的責任，作出合理調整及使用設施／資料的安排"。  
23 輔助教具及服務可包括傳譯服務、輔助技術器材及服務、諮詢教師、環境調適、筆記員及修改常規課堂的課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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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個別學習計劃  

須為所有有

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

訂定個別

學習計劃  

  需要。應在取錄新生1個月後為其

訂定個別學習計劃，或在新學期

開始之前為現有學生訂定個別學習

計劃。  

  目前沒有嚴格規定。當局只建議學

校為個別有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

定個別學習計劃。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於2014年

9月1日實施後，每名有特殊教育

需要的學生將獲提供一套度身訂造

的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涵蓋

教育、健康服務及社會照顧服務。  

  需要。在每個學年展開時，每個地方／州

教育機關或其他州政府機關須為每名有

特殊教育需要的學生訂定個別學習計劃。  

個別學習

計劃的內容  
  個別學習計劃應包括以下資料：  

(a) 學生現時的能力狀況和家庭

背景；  
(b) 對特殊教育和相關服務的

需要，以及相應的支援策略；  
(c) 學年及學期的學習目標，以及

評估這些目標的方法、日期及

準則；  
(d) 為有情緒及行為問題的學生

提供的介入及行政支援；及  
(e) 銜接輔導及服務。  

  個別學習計劃應包括以下事宜的

資料：  
(a) 為學生訂定或由學生訂定的

短期目標；  
(b) 採用的教學策略；  
(c) 提供的服務；  
(d) 何時檢討計劃；  
(e) 衡量是否成功及／或退出計劃

的準則；及  
(f)  成果(須在檢討個別學習計劃時

記錄)。 24 

  《殘疾人士教育法》規定個別學習計劃須

包括某幾類資料：  
(a) 現時的學習表現水平；  
(b) 可量度的每年目標；  
(c) 有關學生達到每年目標的進度；  
(d) 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  
(e) 與健全學生共同參與的情況；及  
(f)  為個別學生作出的適當調適或替代

評估。  

                                            
24 根據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的內容應說明多方面資料，包括對於下述項目的需要： (a)支援設施及器材和具體

人手安排、 (b)修改全國課程的適用範圍、 (c)豁免採用全國課程及建議的替代項目、 (d)住宿及(e)訂立短期目標及監察進度的安排。  



立法會秘書處  IN15/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11 頁  

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個別學習計劃(續) 
負責訂定

個別學習

計劃的

機構／

人士  

  以下各方應參與訂定

個別學習計劃：  
(a) 學校行政人員；  
(b) 特殊教育及相關

學科的教師；  
(c) 有關學生及其家

長；  
(d) 相關專業人士；

及  
(e) 學生家長邀請的

相關人士。  

  個別學習計劃應由以下各方訂定：  
(a) 特殊教育需要統籌主任；  
(b) 班主任；  
(c) 科目教師；及  
(d) 校外專家(如有需要)。  

  應與有關學生及其家長討論個別學習

計劃。  

  《殘疾人士教育法》規定個別學習計劃小組應 少由

以下人士組成：  
(a)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  
(b) 負責教導該學生的不少於1名常規教學教師；  
(c) 負責教導該學生的不少於1名特殊教育教師或

(如情況合適)不少於1名為該學生提供特殊教育服務

的人士(即相關服務提供者)；  
(d) 地方教育機關的1名代表；  
(e) 能夠從評估結果解讀教學成效的人士；  
(f)  家長或地方教育機關酌情邀請的其他人士，該等

人士須對有關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有一定的認識

或具有特別專門知識；及  
(g) 有關的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如情況合適)。  

檢討的

頻密程度  
  應每個學期 少檢討

個別學習計劃1次。  
  應每年 少檢討個別學習計劃兩次。 25   應每年 少檢討個別學習計劃1次。  

銜接計劃    學校在每個教育階段

應提供全面而持續的

銜接輔導及服務。銜

接計劃包括在個別學

習計劃之內。  

  在第九學年及其後學年進行的特殊教

育報告年度檢討，必須包括一項銜接

計劃。 26 
  銜接計劃包括在特殊教育報告而非在

個別學習計劃(或教育、健康及照顧

計劃)之內。  

  由學生年滿16歲後起計的首個個別學習計劃進行之前，便

應展開銜接計劃。如個別學習計劃小組認為適當，亦可

在學生較年青時展開銜接計劃，此後每年更新。個別

學習計劃必須包括適當的中學以後階段可量度目標，

涵蓋培訓、教育、就業、獨立生活技能(如情況合適)，
以及協助學生達到這些目標所需的銜接服務。  

                                            
25 就5歲以下的兒童而言，應每年 少檢討個別學習計劃3次。  
26 第九學年即中學第三年，學生年齡為13至14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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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特殊教育教師的資歷  
法定要求  有訂明。在特殊學校及

開辦特殊教育班的常規

學校內負責提供特殊教育

服務的所有人員和行政人

員，都須"具特殊教育相

關專業"，即完成3個或以

上學分的特殊教育課程。  

 沒有訂明。然而，任何人士如希望在公立

學校 27，包括特殊學校任教，必須取得合格教師

資格(Qualified Teacher Status)。申請合格教師

資格的人士必須在特殊教育需要方面具有基本

的知識和教學技巧。如班上有聽障及視障

學生，教師更須取得額外資歷。  

 有訂明。每名受僱於小學、

中期學校或中學，擔任特殊

教育教師的人士，必須具有

高資歷，即他或她具備適當

及充足的準備和培訓，並擁有

照顧殘疾兒童所需的教學知識

和技巧。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的權利 

家長享有

的權利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

家長享有以下權利：  
(a) 出席會議處理學生的

評估及學位安排；及  
(b) 若他們對其子女的

評估、學位安排或

輔導服務有任何

不滿，可提出上訴。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享有以下權利：  
(a) 讓子女按照他們的意願接受教育；  
(b) 要求評估、重新評估或檢討他們子女的教育

需要；  
(c) 若地方當局決定進行評估，他們會獲得

通知；  
(d) 就地方當局的決定提出上訴；  
(e) 參與制訂他們子女的特殊教育報告

(或教育、健康及照顧計劃)；及  
(f) 獲提供有關其子女的教育需要的意見及

資料。 28 

 《殘疾人士教育法》規定有

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須

參與特殊教育過程中的每個

步驟。他們有權：  
(a) 獲得有關他們子女的評估及

學位安排的通知；  
(b) 在掌握充足資料的情況下同

意讓其子女接受評估和獲提

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及  
(c) 出席所有關於其子女的特殊

教育的會議。  

                                            
27 公立學校由地方當局資助。  

28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和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亦強調家長參與整個過程，特別是作出各項決定，並在過程中獲提供資料及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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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上訴機制  

上訴  
渠道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

可就關於其子女獲提供的

評估、學位安排及輔導服務

的決定，向教育部或地方

當局提出上訴。  
 每個地方當局均有權各自成

立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

會，處理接獲的上訴。評議

會成員包括特殊教育學者及

專家、教育及學校行政

人員、特殊教育專業人士、

教師及家長組織代表，以及

法律及心理學專家。  

 有特殊教育需要學生的家長可就

(a)地方當局拒絕進行評估或拒絕

發出特殊教育報告的決定，或

(b)  報告本身的內容，向一級審裁

處 29 (First-Tier Tribunal)提出上訴。  
 聆訊通常由 多3名審裁處成員

進行：擔任主席的審裁處法官及

兩名專家成員。  
 根據《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

家長或少年人可向一級審裁處提出

上訴。惟他們必須先聯絡獨立的

調解顧問，與顧問討論調解會否是

解決分歧的適當方法。 30 

 家長可就為其子女進行的識別、評估

或學位安排，或為其子女提供免費及

合適的公立教育事宜，向州教育機關

循正當程序作出投訴。  
 地方教育機關在接獲投訴通知後15天
內及在循正當程序展開聆訊之前，

必須首先召開會議，與家長及知悉

投訴所提事項的個別學習計劃小組

相關成員一同尋求解決方法。  
 若地方教育機關無法在接獲投訴後  

30天內以家長滿意的方法解決投訴，

便必須循正當程序進行聆訊。聆訊會

由州教育機關進行。  

提出

上訴的

期限  

 家長須在收到決定的日期後

20天內提出上訴。  
 現時，家長收到地方當局就其決定

發出的通知後，須不遲於兩個月

提出上訴。此時限在《2014年兒童

與家庭法》下繼續適用。  

 家長在發現可作出投訴的指稱違規

情況當日起計，須不遲於兩年或

按照州政府所訂的明確時限，作出

該項投訴。  

                                            
29 一級審裁處屬英國法院制度的一部分，由7個負責不同範疇的法庭組成。特殊教育需要及殘疾事宜由一級審裁處的 "健康、教育及社會福利法庭 "  

(Health, Education and Social Care Chamber)處理。  

30 家長或少年人可自行決定是否接受調解。若他們決定不接受調解，調解顧問會發出證書，以供有關家長或少年人在1個月內提出上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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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監察機制  
監察當局    地方當局(市或縣

政府)及教育部。  
  地方教育當局、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

(Office for Standards in Education, Children's Services and 
Skills)31 及教育部長。  

  州教育機關及教育部長

(Secretary of Education)。  

監察全納

教育推行

情況的

方法  

  地方當局 少每3年
評估1次高級中等

以下各教育階段

學校推行特殊教育

的情況。  
  教育部 少每3年

評估1次地方當局

推行特殊教育的

情況。  

  任何獲地方教育當局授權的人士，均有權在任何

合理時間進入任何學校的校舍，以監察該校根據

特殊教育報告為兒童提供特殊教育的情況。 32 
  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的督學亦會詳細審視

學校的特殊教育需要政策及做法。他們並會就教育

制度進行研究及撰寫報告，藉以監察及評估《特殊

教育需要實務守則》和其他措施對學校及地方教育

機關的影響。 33 
  倘若地方教育當局或公立學校 34 的做法不合理、

未有履行法定職責，或地方教育當局履行其職能

時未達適當水平 35，教育部長即可介入。  

  州教育機關負責確保(a)《殘疾人士教

育法》的規定得到遵從；及(b)州內為殘疾

兒童提供的所有教育課程均受到一般的

監管，並達到州教育機關所訂的教育

標準。  
  教育部長透過監督各個州政府所實施的

一般監管來監察《殘疾人士教育法》的

實施情況。具體而言，部長要求每個州

政府監察位於其境內的地方教育機關，

並按情況所需利用適當的量化及質化指標

量度表現。  

                                            
31 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負責視察及規管為兒童及少年人提供照顧服務的機構，以及為所有年齡學生提供教育及技能訓練的機構。  
32 《2014年兒童與家庭法》載有類似條文，訂明獲地方當局授權的人士有權在任何合理時間進入學校及院校校舍，以監察其提供的教育或培訓。  
33 根據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已向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註冊的幼兒教育機構，有責任促進其照顧的兒童獲得平等機會，包括

支援有特殊教育需要或殘疾的兒童。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標準局會考慮家長就幼兒教育機構及學校作出的投訴，惟該項投訴必須關乎整體幼兒

教育或學校制度，而非與個別兒童有關，以及家長曾嘗試透過有關的幼兒教育機構或學校本身的投訴程序解決其投訴。教育及兒童服務與技能

標準局回應投訴的方式包括主動進行視察，或決定在下次視學時處理投訴提出的事項。  
34 在英國，部分特殊學校為地方教育當局營辦的學校。  
35 新的《特殊教育需要實務守則》擬稿訂明，如分歧未能在地方層面解決，而有關的投訴涉及公立學校的管治團體或地方當局的做法不合理，或未有

履行其法定職責，包括特殊教育需要職責，則該項投訴可向教育部長作出。教育部長可發出指令，要求公立學校的管治團體或地方當局行使權力或

履行職責。  



立法會秘書處  IN15/13-14 
 
 
 

 
 
資料研究組  第  15 頁  

表    台灣、英國及美國的全納教育法例(續) 
 

 台灣  英國  美國  

撥款安排  

特殊教育

的撥款安

排  

 台灣政府每年須從

教育開支預算中撥出

不少於4.5%予特殊

教育。  
 至於地方政府，他們

須在教育預算中預留

不少於5%作推行特殊

教育。  

 並無具體規定。  聯邦撥款透過"州補助金"計劃(Grants to States 
programme)發放給每個州，以協助他們應付為有特殊

教育需要學生提供特殊教育及相關服務所需的額外

費用。一個州可獲分配的撥款水平依據經核實為該州

居民的殘疾兒童人數計算， 多達公立小學及中學

每名學生平均開支的40%。  
 為符合資格取得聯邦撥款，每個州均須向教育部長

提交年度計劃，當中包括該州份作出的一系列保證，

說明已根據《殘疾人士教育法》的規定制訂政策和

程序。  
 
 
 
 
  
禤懷寶  
2014年4月17日  
電話：2871 2127 
 
-------------------------------------------------------------------------------------------------------------------------------------------------------------------------------------------------------------------------------------------------- 
資料摘要為立法會議員及其轄下委員會而編製，它們並非法律或其他專業意見，亦不應以該等資料摘要作為上述意見。資料摘要的版權由立法會行政管理委員會
(下稱"行政管理委員會")所擁有。行政管理委員會准許任何人士複製資料摘要作非商業用途，惟有關複製必須準確及不會對立法會構成負面影響，並須註明出處為
立法會秘書處資料研究組，而且須將一份複製文本送交立法會圖書館備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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